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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单云涛、吴涵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

师”）出席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牧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依照中国现行有效

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

有效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于其

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

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

及的有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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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2017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定

于2017年11月10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7年10月16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2、鉴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需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审核通过后方可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但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公司预计在2017年11月10日前无法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正

式批复文件。2017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中牧股份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取消原

定于2017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牧股份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发布了《关

于取消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3、2017年11月30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资考分[2017]1247号”《关于中

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实施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以及公司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4、2017年12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2017年12月25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5、2017年12月8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并公告

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

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以及其他事项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会议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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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 

2017年12月25日下午13点30分，本次股东大会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8区17号楼8层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建成先生主持，

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3、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

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经核查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其作为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1、公司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根据会议通知，凡于2017年12月18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41人，代表公司股份244,285,71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8370%，均为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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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2日，公司独立董事就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公司第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公司独立董事未收到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

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份真实有效，

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

表决。 

2、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

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以及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公司已于公告的会议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

所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和

表决。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2名股东代表、1名监事代表以及1名律师

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公布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牧股份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1.01 本计划的目的 

同意244,220,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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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9.9733%；反对2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1%；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86%。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95,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5%；

反对2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

权45,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 

1.02 本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3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3%；弃权7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26%。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8%；

反对37,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弃

权79,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2%。 

1.03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1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60%。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8%；

反对53,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7%；弃

权63,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5%。 

1.04 股票期权的来源、数量和分配 

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10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38%；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1%。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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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68%；反对107,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5%；弃权1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 

1.05 本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 

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3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3%；弃权7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26%。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8%；

反对37,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弃

权79,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2%。 

1.06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9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72%；弃权2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7%。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8%；

反对91,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7%；弃

权26,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1.07 激励对象获授予行权的条件 

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10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38%；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1%。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

为：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68%；反对107,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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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95%；弃权1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 

1.08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244,222,2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40%；反对2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1%；弃权4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79%。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97,3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6%；

反对2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

权43,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 

1.09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同意244,204,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668%；反对2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1%；弃权6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51%。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79,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8%；

反对2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

权61,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0%。 

1.10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同意244,202,2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658%；反对2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1%；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61%。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77,3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4%；

反对2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

权63,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4%。 

1.11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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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244,202,2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658%；反对7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0%；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2%。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77,3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4%；

反对73,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9%；弃

权1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1.12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同意244,186,2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2%；反对3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3%；弃权6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55%。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61,3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56%；

反对37,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弃

权62,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4%。 

1.13 其他重要事项 

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7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0%；弃权4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79%。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8%；

反对73,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9%；弃

权43,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3%。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牧股份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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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2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81%；弃权9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98%。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8%；

反对2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

权97,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同意244,168,7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21%；反对5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5%；弃权6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54%。其中，本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单独计票结果为：

同意29,643,8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8%；

反对55,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

权62,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同意241,613,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059%；反对2,575,5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543%；弃权9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会议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均未对上述表决结果提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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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异议；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已获本次股东大会有效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与

表决结果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已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全部董

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签字。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均为合法

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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